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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保安服务许可
和保安培训许可工作规范的通知

京公治字〔2018〕1023号

内保局，治安、公交总队，天安门、西站、清河分局，各分局：

按照公安部《深化治安管理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

利民 6 项措施》（公治〔2018〕570 号）通知要求和公安部法制

局审查意见，市局对北京市保安服务许可和保安培训许可工作规

范进行了调整，现将新修订的《北京市保安服务许可工作规范》、

《北京市保安培训许可工作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原

《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保安服务许可和保安培训许可工作规

范的通知》（京公治字〔2018〕524号）文件废止。

北京市公安局

2018年 9月 24日

（联系人：张宏杰；联系电话：8071564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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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保安服务许可工作规范

一、工作依据

（一）《保安服务管理条列》（国务院第 564号令）;

（二）《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

356号令）；

（三）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（公安部第

112号令）。

二、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

（一）有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的注册资本；

（二）拟任的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应当

具备《保安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（保安员二级）资格和有

关业务工作经验，无被刑事处罚、劳动教养、收容教育、强制隔

离戒毒或者被开除公职、开除军籍等不良记录；

（三）有与所提供的保安服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中

法律、行政法规有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应当取得相应的资

格；

（四）有保安业务发展需要的办公室、业务部、培训部等相

应办公场所和提供保安服务所需的设施、装备；

（五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保安服务管理制度、岗位责任制

度、保安员管理制度。

三、申请设立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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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对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规划、布局要求，除

具备上述规定条件外，还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；

（二）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1%以上；

（三）有符合《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》规定

条件的守护押运人员；

（四）有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专用运输车辆以及通

信、报警设备。

四、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、中外合作经营或者外资独资经

营的保安服务公司（以下统称外资保安服务公司），除具备设立

保安服务公司规定条件外，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合同复印件；

（二）外方的资信证明和注册登记文件复印件；

（三）拟任的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、副总经理

等主要管理人员为外国人的，须提供在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无被刑

事处罚记录（原居住地警察机构出具并经公证机关公证）、在华

取得的《保安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（保安员二级）复印件。

五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受理单位。申请设立保安服务公司由公司住所地公安

分局受理，受理后 20个工作日完成。

（二）受理标准。申请范围属于本机关的职权范围,申请材

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（三）受理程序。负责许可事项受理工作的人员应对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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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认真进行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：

1.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应当受理，并出具书面凭

证；

2.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 5日

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
3.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

当场更正；

4.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

定，出具书面凭证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六、决定和送达

（一）经对行政许可申请逐级审查后，应作出以下行政许可

决定：

1.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及标准的，应当书面作出行政

许可决定，同时核发保安服务许可证或者在已有的保安服务许可

证上增注武装守护押运服务；

2.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及标准的，不予批准同时制

作《不予批准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载明不予批准的理由，告知申

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（二）批准行政许可申请或不予批准行政许可申请的决定由

最初受理单位送达。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的申请人应当在办理工

商登记后 30个工作日内将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报送核发保安服

务许可证的公安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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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变更和增项

保安服务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，增设安全检查、安全技

术防范、随身护卫、安全风险评估等经营项目的，应当向治安总

队提出申请，并依照规定流程办理。申请增设经营项目的，除具

备设立保安服务公司规定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增设安全检查服务经营项目的，应当提供不少于

200 名持有《初级保安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（保安员五级）或

市局相关部门核发的安检培训合格证的保安员花名册及证书复

印件；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少于 1台 X光机、2个安检门、50

支手持安检器设备的购买凭据或租赁协议等有关材料；

（二）申请增设安全技术防范服务经营项目的，应当提供不

少于 50名持有《中级保安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（保安员四级）

的保安员花名册及证书复印件；

（三）申请增设随身护卫服务经营项目的，应当提供不少于

30名持有《高级保安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（保安员三级）的保

安员花名册及证书复印件；

（四）申请增设安全风险评估服务经营项目的，应当提供不

少于 5名持有《保安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》（保安员二级）

的人员花名册及证书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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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保安培训许可工作规范

一、工作依据

（一）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546号令）；

（二）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（公安部第

112号令）

二、设立保安培训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

（一）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或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

格的学校、职业培训机构；

（二）具有保安培训所需的师资力量，其中保安专业师资人

员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者 10年以上治安保卫管理工作

经历；

（三）具有与培训规模相适应的校园、校舍，有与培训内容

相匹配、满足培训要求的训练场馆、图书馆、阅览室、实验、实

习设施和仪器设备。

三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受理单位。申请设立保安培训单位的由所在地公安分

局受理，受理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（二）受理标准。申请范围属于本机关的职权范围；申请材

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（三）受理程序。负责许可事项受理工作的人员应对申请人

申请材料认真进行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：

1.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应当受理，并出具书面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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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；

2.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 5日

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
3.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

当场更正；

4.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

定，出具书面凭证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。

四、决定和送达

（一）经对行政许可申请逐级审查后，应作出以下行政许可

决定：

1.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及标准的，应当书面作出行

政许可决定，同时核发《保安培训许可证》；

2.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及标准的，不予批准同时制

作《不予批准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载明不予批准的理由，告知申

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。

（二）批准行政许可申请或不予批准行政许可申请的决定由

最初受理单位送达。


